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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工業銀行教育基金會 
2010.10.1 

「台灣工業銀行藝術推手計畫」實施辦法 
一、 宗旨：為推廣藝術教育，扶植藝術新秀，台灣工業銀行教育基金會擬結合產學資源，

運用台灣工業銀行總部大樓藝廊、音樂廳等硬體設施，提供國內視覺藝術科系、音

樂科系在校生及畢業生展演機會，並引領青年菁英走入社區，開拓藝術欣賞人口，

提昇大眾藝術素養。 
 
二、 活動網址：http://www.ibt.com.tw/UserFiles/File/台灣工業銀行藝術推手計畫實施辦 

法.doc (附實施辦法、報名表、授權書與藝廊、音樂廳舞台平面圖) 
 
三、 活動內容： 

1. 台灣工業銀行「堤頂之星」藝術展 
(1) 展出時間與地點：每年遴邀若干團隊於台灣工銀總部大樓一樓藝廊舉行「堤頂之

星」藝術展，2011 年擬規劃 6 檔展覽，以聯合展覽型態為主，每檔展覽之展期約

2 個月。 
(2) 展出作品類別：涵蓋美術、水墨、攝影等視覺藝術室內平面作品及立體裝置作品；

惟作品須由參展者自行裱裝，且須符合展覽空間條件限制(請參考活動網址之藝廊

平面圖)。 
(3) 展出作品主題：原則上以陶冶人心、適合社會大眾觀賞之創作為主，由參展者自

訂主題，同時也歡迎參酌 2011 年台灣工銀音樂會發想展覽主題，如欲了解進一

步訊息請洽主辦單位。 
(4) 提供資源與應配合事項--視覺藝術 
 主辦單位提供資源 

A. 無償提供展覽場所。 
B. 支付佈展運費。 
C. 協助舉辦展覽茶會：代邀內科地區人士及媒體參與；提供茶點等。 
D. 協助宣傳：代發新聞稿與電子海報，廣為宣傳展覽。 

 獲選者應配合事項 
A. 獲選之藝術新秀應於展前做好準備與安排，配合主辦單位規劃之檔期展出

作品，並應事先提供作者簡介、系所簡介、展出作品圖片與文字介紹等與

展覽相關之資料。 
B. 展出者於檔期確定後，需將展覽 EDM、立牌、茶會請帖之設計檔交付本會，

以利進行宣傳與茶會安排；展出者須負責製作展覽作品說明標籤。 
C. 展出者須於展覽開幕前兩日將作品佈置妥當，惟作品展示之規劃仍須由主

辦單位同意後始執行佈展，展覽結束後兩日內卸展完畢，逾時主辦單位恕

不負保管責任；展覽期間及運輸過程之保險由參展者自行負責。展期未結

束前，展出者不得擅自將作品取走。 
D. 藝術新秀應配合於茶會開幕或貴賓團體參訪時擔任畫展解說。 

http://www.ibt.com.tw/UserFiles/File/%E5%8F%B0%E7%81%A3%E5%B7%A5%E6%A5%AD%E9%8A%80%E8%A1%8C%E8%97%9D%E8%A1%93%E6%8E%A8%E6%89%8B%E8%A8%88%E7%95%AB%E5%AF%A6%E6%96%BD%E8%BE%A6%20%E6%B3%95.doc
http://www.ibt.com.tw/UserFiles/File/%E5%8F%B0%E7%81%A3%E5%B7%A5%E6%A5%AD%E9%8A%80%E8%A1%8C%E8%97%9D%E8%A1%93%E6%8E%A8%E6%89%8B%E8%A8%88%E7%95%AB%E5%AF%A6%E6%96%BD%E8%BE%A6%20%E6%B3%95.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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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後續合作機會： 
 「堤頂之星」藝術展參展作品將有機會獲選並被製作成台灣工銀集團文化創意

禮品(如桌曆、筆記本等)，可大幅提昇作品曝光機會與創作者知名度，主辦單

位亦將致贈若干份禮品酬謝創作者。 
 參展者未來亦有機會獲邀為台灣工銀集團設計文宣品。 

2. 台灣工業銀行「堤頂之星」音樂會 
(1) 音樂會場次與地點：遴選由大專院校在校生或 35 歲以下畢業生組成之音樂團隊

(每隊人數不限)於台灣工銀總部大樓音樂廳舉行音樂會。 
「堤頂之星」音樂會大多安排於週五晚間舉行，每場音樂會表演時間約 100 分鐘

(加計中場休息時間後，活動全長約兩小時)，由音樂新秀擔綱演出，為音樂人才

提供精緻之發表平台，以扶植明日之星。 
(2) 音樂會表演類型：節目內容類型不拘，惟須適合於台灣工銀音樂廳演出(約 6 公尺

*9 公尺之扇形舞台、248 席座位)，中西音樂皆可，亦歡迎結合舞蹈或戲劇等藝

術元素之跨界演出(請參考活動網址之舞台平面圖)。 
(3) 音樂會主題：以四季、節慶與紀念古今中西音樂大師為主要範圍，歡迎新秀發揮

創意自訂音樂主題提案。例如：中秋月光音樂會、繽紛春天音樂會、母親節音樂

會、馬勒音樂會等。 
(4) 提供資源與應配合事項—音樂 
 主辦單位提供資源 

A. 「堤頂之星」音樂會：無償提供演出場地及鋼琴設備、協助音樂會之宣傳、

節目單之製作等行政作業。 
B. 媒體報導：安排「堤頂之星」音樂團隊於藝文相關媒體曝光，提昇知名度。 

 獲選者應配合事項 
A. 獲選者應配合主辦單位之安排進行音樂會演出，並事先提供團隊暨個人簡

介與照片電子檔、系所簡介、演出內容介紹等與音樂會相關之資料。 
(5) 後續合作機會： 
 入選團隊除將安排於「堤頂之星」音樂會演出外，並有機會同時獲選為「台灣

工銀音樂大使」，由本會安排前往其他公司行號、學校演出或為偏鄉地區青少

年舉行音樂導聆等活動，以協助推廣音樂欣賞風氣。本會亦將視需求為「音樂

大使」適時安排相關培訓活動。 
 入選「堤頂之星」之團隊，錄取後於一年內若有拍攝演出宣傳照或錄製專輯之

音樂廳場地需求，主辦單位將斟酌無償提供台灣工銀音樂廳場地協助拍攝。 
 主辦單位日後若有出版音樂推廣成果之需求，將優先考量安排「堤頂之星」表

現傑出之團隊錄製影音作品。 
 

四、 申請資格與報名方式： 
1. 全國大專院校美術、視覺藝術、設計、音樂等系所學生或 35 歲以下之系友均可報名

(隊數與團隊成員人數不限)，歡迎跨校組隊參加。音樂團隊表演內容若涉及跨界演

出，亦可與非音樂系學生共同籌組表演團隊。申請之展演團隊須能配合於 2011 年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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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堤頂之星」藝術展或音樂會演出，若有服兵役或出國留學規劃者請先行考量，

以免入選後無法配合，造成困擾。 
2. 申請程序：展演企劃案及報名表寄送主辦單位→主辦單位遴選後邀請展出或演出。 
3. 欲申請者，請上活動網站下載申請表，填表後請連同書面企劃案(篇幅不拘)與影音

資料寄至主辦單位；音樂團隊請附上申請提案表演內容之數位影音檔案以供參考，

影音檔越能完整呈現演出內容者將有機會優先獲選；視覺藝術團隊請附上擬展出作

品之光碟(寬度至少 21cm，解析度至少 300dpi，每幅作品均需提供圖片與作品名稱、

年度、尺寸、媒材、簡介)。 
4. 填表注意事項：每隊請填寫一份團隊申請表，團隊成員每人均須填寫一份授權書(授

權書中「活動日期」之欄位請先保留空白，主辦單位將於完成遴選後再安排展演日

期)。 
5. 收件地址：114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 99 號 10 樓台灣工業銀行教育基金會。 

 
五、 申請時間： 

欲申請者，請於 2010 年 11 月 30 日前將資料寄至主辦單位(以郵戳為憑)。本會於受

理後，將於 12 月底前與申請團隊及各系所聯繫。 
 

六、 其他注意事項： 
1. 本活動出發點為協助視覺藝術與音樂領域之新秀獲得展演空間，並透過藝術行銷吸

引伯樂，台灣工銀教育基金會將提供豐富的資源作為新秀之後盾，惟獲選團隊本身

亦應高度珍惜此一機會，善盡應盡之義務，並做好準備，展現專業的藝術水準，為

個人與系所爭光。 
2. 獲選者若於本計畫實施期間放棄獲選資格，未能依約定展出作品或履行音樂大使導

聆講座之義務及參與音樂會之演出，除非已事先向主辦單位說明緣由並取得諒解，

否則未來將不得再向主辦單位提案申請。 
3. 主辦單位對邀請展出之作品或演出之活動，均有展覽、攝影、錄音、刊印出版之權

利。 
4. 藝廊所在地之台灣工銀總部大樓大廳，設有專業保全人員 24 小時管理出入訪客，安

全性高，故展覽期間未另外投保保險。 
5. 為鼓勵藝術者，本計畫之展覽未對作品之銷售設限，惟現場展出作品僅提供介紹資

料，不列標價。 
6. 展覽空間如需特別之規劃使用，應事先與主辦單位溝通協調。 

 
七、 主辦單位聯絡電話： 

台灣工業銀行教育基金會 02-8752-7000 分機 6700~6702、6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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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工業銀行藝術推手計畫 

2011 年堤頂之星藝術展 

團隊申請表 
編       號 (本欄由主辦單位填寫) 

展 覽 主 題  

展 覽 內 容 
 

 

作品數量與尺寸 
 

 

請務必附上展覽內容光碟資料：請勾選  □已附上 □否 原因：                                  

團隊負責人 

姓   名  

電   話 (M):                    (O)                   

e-mail  

團 隊 人 數  

所有成員資料 

姓   名 學校系所/年級 

  

  

  

  

團 隊 簡 介 
(請說明過去重要展演記錄及得獎簡歷) 

 

◎得知台灣工業銀行藝術推手計畫的管道？ 

□ 網站 □ E-mail □ Edm  □ 報章雜誌 □ 師長 □ 同學、學長姊、朋友 □ 其他 __________（可複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收件地址：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 99 號 10 樓 財團法人臺灣工業銀行教育基金會。 

◎聯絡電話：02-87527000*6706，6702~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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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工業銀行藝術推手計畫 

2011 年堤頂之星音樂會 

團隊申請表 
編         號 (本欄由主辦單位填寫) 

音 樂 會 主 題  

表 演 內 容 

(型態與主要曲目) 

 

 

樂器種類與數量 
 

 

請務必附上表演內容影音資料：請勾選  □已附上 □否 原因：                                  

團隊負責人 

姓   名  

電   話 (M):                    (O)                   

e-mail  

團 隊 人 數  

所有成員資料 

姓   名 學校系所/年級 

  

  

  

  

團 隊 簡 介 
(請說明過去重要展演記錄及得獎簡歷) 

 

◎得知台灣工業銀行藝術推手計畫的管道？ 

□ 網站 □ E-mail □ Edm  □ 報章雜誌 □ 師長 □ 同學、學長姊、朋友 □ 其他 __________（可複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收件地址：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 99 號 10 樓 財團法人臺灣工業銀行教育基金會。 

◎聯絡電話：02-87527000*6706，6702~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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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同意_______________ (以下稱甲方)應財團法人臺灣工業銀行教育基金會(以下稱乙方)

之邀請而舉行之演講、表演或展覽內容，授權乙方就下列各項講授或展演之內容，享有無償使用

之權利，以利文化創意思維之傳播與藝文欣賞風氣之推廣。 

 

一、 講授或展演之內容包括： 

1. 演講內容之講義 

2. 演講內容之簡報 

3. 演講或展演之錄音 

4. 演講或展演之攝影 

5. 演講或展演之錄影 

6.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二、 內容項目  

 

活動日期 活動主題 主講人/展演者 展演地點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

道二段 99號 

 

三、 目的： 

1. 乙方存檔之使用。 

2. 乙方廣告宣傳、成果報導、公開展示與刊印出版之使用。 

3. 乙方網站之使用。 

 

乙方得以上述目的多元運用，無須另予通知甲方及支付甲方任何報酬。 

 

甲方聲明並保證上開授權乙方無償使用之相關內容為本人所自行創作，有權為本授權書之各

項授權，且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授權內容若涉及他人作品，已取得必要之授權。若

因甲方之授權內容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而導致第三人得以對乙方求償或乙方之權益因而受

損，甲方願負一切賠償責任。 

        
 

立 授 權 書 人 ： (簽章) 

身 分 證 字 號 ：  

電 話 ：  

地 址 ：  

電 子 信 箱 ：  

日 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被授權人：財團法人臺灣工業銀行教育基金會 

聯絡電話：(02)8752-7000*6700~6702，6706 

地址：114 臺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 99號 10樓 

臺灣工業銀行教育基金會 

講座/展演內容授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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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工業銀行一樓藝廊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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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工業銀行一樓音樂廳舞台圖 

 

 

 

 

 
 


